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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020,64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020,64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7日。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
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19名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共计1,020,640股限制性股票。现将本次限制性股
票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
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12月23日至2023年1月2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异议的反馈。2023年1月4日，公司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3年1月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
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
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并于2023年1月11日披露《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3年2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5、2023年 2月 2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首次授予
350.32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合计15人。

6、2023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相关事项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 12月 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预留授予
70.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合计5人。

8、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并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并审议通过。公
司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
关事宜。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
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23年2月27日
2023年12月4日

授予价格
（元/股）

3.81
3.56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350.32
70.00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人）
15
5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万股）
87.58
17.58

注：完成预留授予后剩余的17.58万股已于2025年2月完成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
年12月20日、2025年2月25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关于注销部分已
回购股份的实施公告》。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日期

2024年4月30日
2025年4月9日
2025年4月9日

解除限售股票数量（万股）

175.16（该批次全部解禁）
105.096（该批次全部解禁）
35.00（该批次全部解禁）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175.16
70.064
35.00

本次解除限售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
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

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50%
30%
20%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2023年2月27日，第三个限售期于2026年2月26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具体条件

及达成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3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4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5%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5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
注：上述“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均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所载数据为准。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根据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德皓审字[2026]00001692
号审计报告，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880,907,384.57 元，较 2021 年
营业收入增长 102.05%，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要求达标。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实施。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系数（N）
100%
90%
8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系数（N）×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14名，
本次首次授予拟解除限售的 14名激
励对象 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均为优秀，对应解锁比例为100%。考
评结果满足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的

个人绩效考核解锁条件。

（三）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激励对

象持有的30,000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

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办理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相

关事宜。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

售及股份上市手续。

三、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

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自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50%

50%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2023年12月4日，第二个限售期于2025年12月3日届满。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具体条件

及达成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3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4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5%
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5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
注：上述“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指标均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所载数据为准。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实施。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系数（N）
100%
90%
8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系数（N）×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根据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德皓审字[2026]00001692
号审计报告，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880,907,384.57 元，较 2021 年
营业收入增长 102.05%，公司层面业

绩考核要求达标。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5名，
本次预留授予拟解除限售的5名激励
对象 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
为优秀，对应解锁比例为100%。考评
结果满足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的个

人绩效考核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

售及股份上市手续。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14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70,64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16%，本次可解除限售名单及数量具体如下：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3名）

1
2
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11名）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合 计

姓名

王忱

余根潇

吴天一

职务

财务总监、董事

董事会秘书、董事

董事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20.00
15.00
30.00
65.00

270.32
335.32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 股 票 数 量（万

股）

4.00
3.00
6.00
13.00

54.064
67.064

本次解锁数量占其已
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比

例

20%
20%
20%
20%

20%
20%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5人，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350,0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08%，本次可解除限售名单及数量具体如下：

姓名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5名）
合 计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70
70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35.00
35.00

本次解锁数量占其已获授
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50%
50%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已达到考核目标；首次授予的14
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

均为优秀，当期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同意公司为上述19名激励对象

办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6年5月27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020,64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公司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1,050,640
413,636,965
414,687,605

本次变动数

-1,020,640
1,020,640

0

本次变动后

30,000
414,657,605
414,687,605

注：以上股本结构以2026年5月19日公司股本结构为基础计算，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永吉转

债”处于转股期，最终股本变更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相关材料

为准。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解锁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锁事项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锁事项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定统一办理有关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2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6-022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855号36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
151,797,974
60.706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孙望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现场列席2人，视频通讯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金昌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63,994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19,060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14,920

比例（%）
0.009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63,994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19,060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14,920

比例（%）
0.009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63,994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19,060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14,920

比例（%）
0.009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5,262
比例（%）
99.4758

反对
票数
19,060

比例（%）
0.2853

弃权
票数
15,960

比例（%）
0.2389

5、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63,994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19,060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14,920

比例（%）
0.009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62,954
比例（%）
99.9769

反对
票数
19,060

比例（%）
0.0126

弃权
票数
15,960

比例（%）
0.010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40,454
比例（%）
99.9621

反对
票数
41,060

比例（%）
0.0270

弃权
票数
16,460

比例（%）
0.010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62,044
比例（%）
99.9763

反对
票数
19,970

比例（%）
0.0132

弃权
票数
15,960

比例（%）
0.0105

9、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429,422
比例（%）
99.9331

反对
票数
21,010

比例（%）
0.0386

弃权
票数
15,420

比例（%）
0.0283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1,740,454
比例（%）
99.9621

反对
票数
41,060

比例（%）
0.0270

弃权
票数
16,460

比例（%）
0.010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授
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265,302
15,265,302
6,645,262
15,265,302
15,264,262
15,241,762
15,263,352
15,262,852

比例（%）

99.7779
99.7779
99.4758
99.7779
99.7711
99.6240
99.7652
99.7619

反对
票数

19,060
19,060
19,060
19,060
19,060
41,060
19,970
21,010

比例（%）

0.1246
0.1246
0.2853
0.1246
0.1246
0.2684
0.1305
0.1373

弃权
票数

14,920
14,920
15,960
14,920
15,960
16,460
15,960
15,420

比例（%）

0.0975
0.0975
0.2389
0.0975
0.1043
0.1076
0.1043
0.100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共审议 10项议案，议案 7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4、9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江苏侬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回避了议案4的表决；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议
案9的表决。

3、上述议案2、3、4、5、6、7、8、9对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欧阳军、章欣宇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255 证券简称：鼎际得 公告编号：2026-016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
97,974,118
72.793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再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7人，董事阎冰因工作安排无法出席；
2、董事会秘书王恒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974,018
比例（%）
99.9998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974,018
比例（%）
99.9998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974,018
比例（%）
99.9998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974,018
比例（%）
99.9998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85,099
比例（%）
99.9996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81,518
比例（%）
99.9981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1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974,018
比例（%）
99.9998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728,918
比例（%）
99.9998

反对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
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36,418
5,136,418
5,136,418
5,136,418

比例（%）
99.9980
99.9980
99.9980
99.9980

反对
票数
100
100
100
100

比例（%）
0.0020
0.0020
0.0020
0.0020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7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议案5、6、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已回避表决议案5；持有被担保

方子公司股权的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6；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8。
3、本次股东会分别听取了各独立董事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及《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丽婧、赵可沁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有股
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73 证券简称：安邦护卫 公告编号：2026-025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枫桦路六号之江财富中心E8楼公司三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
72,883,893
67.78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周黎隽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851,893
比例（%）
99.9560

反对
票数
32,000

比例（%）
0.044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877,093
比例（%）
99.9906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009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856,193
比例（%）
99.9619

反对
票数
27,700

比例（%）
0.03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360,964
比例（%）
99.9883

反对
票数
6,800

比例（%）
0.011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借款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854,593
比例（%）
99.9597

反对
票数
29,200

比例（%）
0.0400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851,893
比例（%）
99.9560

反对
票数
32,000

比例（%）
0.044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851,393
比例（%）
99.9554

反对
票数
32,000

比例（%）
0.0439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

关于确认 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和预计 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
关于公司 2026年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40,064

13,360,964

13,335,764
13,335,264

比例（%）

99.7927

99.9491

99.7606
99.7568

反对

票数

27,700

6,800

32,000
32,000

比例（%）

0.2073

0.0509

0.2394
0.2393

弃权

票数

0

0

0
50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3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3、4、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议案4关联股东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大勇，杨雪峰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83 证券简称：顶点软件 公告编号：2026-016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05,379,05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3,227,435.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以下4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1）严孟宇；
（2）福州爱派克电子有限公司；

（3）赵 伟；
（4）雷世潘。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6元人民币；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6元人民币，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4元人民币；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
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 年第35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执行。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4元人民币。对于沪股通投资者
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低于10%的，企业
或个人可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
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8267679
特此公告。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68 证券简称：柳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6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西柳州市官塘大道68号 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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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15,864
29.95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朝阳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并做会议记录；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502,145
比例（%）
98.5254

反对
票数

1,660,691
比例（%）
1.4290

弃权
票数
53,028

比例（%）
0.045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483,145
比例（%）
98.5091

反对
票数

1,678,998
比例（%）
1.4447

弃权
票数
53,721

比例（%）
0.0462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250,832
比例（%）
96.5882

反对
票数

3,901,604
比例（%）
3.3572

弃权
票数
63,428

比例（%）
0.0546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5,281,888
比例（%）
99.1963

反对
票数

912,348
比例（%）
0.7851

弃权
票数
21,628

比例（%）
0.0186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44,145
比例（%）
98.6476

反对
票数

1,530,391
比例（%）
1.3168

弃权
票数
41,328

比例（%）
0.035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5,046,595
比例（%）
98.9939

反对
票数

1,138,941
比例（%）
0.9800

弃权
票数
30,328

比例（%）
0.0261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483,278
比例（%）
98.5092

反对
票数

1,681,258
比例（%）
1.4467

弃权
票数
51,328

比例（%）
0.044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124,739
比例（%）
96.4797

反对
票数

4,042,897
比例（%）
3.4788

弃权
票数
48,228

比例（%）
0.041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467,685
比例（%）
98.4957

反对
票数

1,653,158
比例（%）
1.4225

弃权
票数
95,021

比例（%）
0.081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34,140
比例（%）
82.3857

反对
票数

1,885,091
比例（%）
17.1908

弃权
票数
46,428

比例（%）
0.4235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427,645
比例（%）
98.4613

反对
票数

1,737,191
比例（%）
1.4948

弃权
票数
51,028

比例（%）
0.0439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103,979
比例（%）
96.4619

反对
票数

4,058,657
比例（%）
3.4923

弃权
票数
53,228

比例（%）
0.0458

12.02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064,739
比例（%）
96.4281

反对
票数

4,104,497
比例（%）
3.5318

弃权
票数
46,628

比例（%）
0.0401

12.03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066,932
比例（%）
96.4300

反对
票数

4,100,304
比例（%）
3.5282

弃权
票数
48,628

比例（%）
0.0418

12.04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268,638
比例（%）
98.3245

反对
票数

1,900,598
比例（%）
1.6354

弃权
票数
46,628

比例（%）
0.04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6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
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097,986

8,862,693

5,940,837
8,283,783
8,100,443

比例（%）

90.6900

88.3446

59.2191
82.5739
80.7463

反对

票数

912,348

1,138,941

4,042,897
1,653,158
1,885,091

比例（%）

9.0944

11.3531

40.3002
16.4789
18.7909

弃权

票数

21,628

30,328

48,228
95,021
46,428

比例（%）

0.2156

0.3023

0.4807
0.9472
0.462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前述议案均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议案10时，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旸、李紫竹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公司本
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